
填报“毕业去向填报”系统演示及提交纸版材料说明 

首先，先登录个人系统。 建议使用IE浏览器。登陆北大就业指导服务中心

https://scc.pku.edu.cn/home.action点击页面右侧“登陆”。 

 

选择“统一认证登陆”(注意，此处请勿不填写个人学号和密码，直接点击“统一认证登陆”) 

 

进入如下网页，使用北大账号登陆，用户名是本人学号 



 

在完成“补充个人信息”后，请按照如下说明完成个人毕业去向的申报。 

 

进入后，点击按照顺序点击“毕业手续”“毕业去向填报”，“填报毕业去向” 

 



 

下面，开始填报个人毕业去向!  

进入到下面的页面，按照个人实际情况，选择“就业”或“升学”或“待就业、拟出国（境）或升学”，

然后点击页面上出现的“下一步”。 

 

 



请根据就业情况选择合适的选项，特别提醒： 

1. 若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（三方协议）请选择签订就业协议形式就业，若单位不接受户口及

档案，但需要签约就业协议书也请选择此项进行填报；

2. “其他录用形式就业”包括“签订录用函”及其他非劳动合同形式就业；

3. “回原单位就业”仅限于定向就业学生填报。

就业协议(下称“三方协议”，就业协议书又简称“三方协议”)，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况:  

因用人单位为毕业生申请到了落户指标而需要转递个人户口和档案，或毕业生于生源地就业需要将个人档

案转递至生源地就业单位。 

特殊情况 1:档案在北大、户口不在北大的毕业生，可以领取并签署三方协议并办理后续就业派 遣，但学

校派遣毕业生档案要本着户档不能分离的原则，签约单位只能是生源所在地单位(即户 口所在地单位)，否

则需要按照“签署劳动合同”或者“用人单位证明”的方式填报毕业去向。举例: 如毕业生户口现在在 A

省，档案在北大，则毕业时如果就业单位的档案接收地址为 A 省，则可以 选择签署就业协议的方式填报。

如用人单位希望在 B 省接收毕业生档案，则要按照“签署劳动合 同”或者“用人单位证明”方式填报毕业

去向，将档案先派遣到毕业生生源地后，用人单位可直接 和毕业生的档案接收单位联系调取转移档案。 

特殊情况 2:个别省市比较特殊，不需要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署三方协议书，仅需要毕业生提供 就业推荐

表，即可在该省市人才中心落户的，请仍然按照“就业-户档派遣至单位-签署就业协议” 流程进行系统填

报和纸板材料的提供。按照流程领取三方协议，但不需要毕业生向学校返还盖好 章的三方协议，仅需提交

改省市人才中心出具的“接收函”。注意，在填写就业单位时，可依据实 际情况填写实际就业单位，或者

改省市人才中心的具体信息。 

选择“签就业协议”作为自己毕业去向的，均需要完成“就业协议书申领”。 

可以点击“毕业手续” “就业协议书申领” “初次申领”，填写完成后，点击“提交”。 请前往职业发

展中心现场领取就业协议书，提交就业单位接收函的纸板复印件或扫描件(即纸质 offer，需含就业单位公

章/人事章/人事负责人签名章，网上公示材料，用人单位使用公司邮箱向学生发出的录用邀请等均可)，提

交后院系就业老师审核通过后方可填报下面的毕业去向。 

注意，如申请就业协议书时，拟签约单位为甲，后领取就业协议后实际签约单位为乙，此信息 不影响毕业

生的毕业派遣，实际派遣单位及信息以后续毕业生填写的“毕业去向填报”为准。 



  特别注意 

1. 申请就业协议书（三方协议）办理落户的同学请选择“报到证签发类别-去就业地报到”。

2.如果在毕业前夕，用人单位仍然无法给毕业生确定申请到户口指标，请毕业生按照下面“报到证签发类

别-暂不签发报到证”办理毕业手续。 选择“暂不签发报到证”的同学若没有拿到具体户口档案迁移地

址，请填写暂不确定。 



具体网上填写信息步骤，提交纸板材料步骤信息如下: 

提交就业单位接收函的纸版复印件或扫描件(即纸质 offer，需含就业单位公章/人事章/人事负责 人签名

章，网上公示材料，用人单位使用公司邮箱向学生发出的录用邀请等，均可)，领取 《三方协议》。领

取后，填写下述网上信息。填写完成后，点击“保存”，“户档信息”请务必与用人单位确认无误后，

点击“提交”。然后持三方协议及其复印件，依次到光华老楼 307办公室，光华新楼 112办公室，新太

阳中心 216办公室盖章。学院学校依据三方协议内容， 审核通过毕业生填报的毕业去

向，此时属完成毕业去向的填报，在毕业离校系统中，“就业中心”一栏中才会显示“已完成”。 

注意：请保存后点击提交！ 



附：毕业去向填报页面 





